附件1    
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结题鉴定材料整理要求

课题研究完成后，课题负责人按照要求填写及报送1套结题鉴定材料，每套材料包含纸质版和电子版，申请书文本要求统一用计算机填写、A4纸双面印制、无需装订成册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申请书》。要求正确填写申请书内容、注意签字盖章。
二、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。要求提供申报时填写的申请书复印件，注意签字盖章。
三、课题立项通知书。要求提供立项时广西教科规划办批复给课题组的立项通知书复印件，如无立项通知书批复则提供课题立项的通知文件的复印件。
四、课题变更申请表。包括课题负责人、课题组成员、课题名称等，注意签字盖章，如无变更则不提供。如已获准批复，请提供变更批复的复印件。
五、成果主件及附件。主件提交研究总报告；附件可提交书稿、著作、已发表的研究论文、相关证明（领导批示、获奖情况、媒体报道及决策报告被采纳等的证明文件）等。
六、以上材料的电子版光盘。要求将上述材料形成word文档，全部刻录成光盘，并在光盘封面上标注课题名称及课题负责人姓名。
《结题申请书》、《申请·评审书》、《课题变更申请表》等可登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公众信息网http://www.gxedu.gov.cn下载（访问路径为广西教育厅网站主页—厅内导航—教研院—规划课题管理）。除著作外，每套鉴定材料须统一用A4纸左侧装订(无需装订成册)，装入硬纸皮档案袋中，并用结题申请书的封面作为档案袋的封面。
